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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办（2025—53）

关于开展重庆市 2025年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
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生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西部科学城

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、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，各委属医疗

机构，市公卫中心，西南医院、新桥医院、大坪医院、陆军第

九五八医院、武警重庆总队医院，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：

根据重庆市 2025年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全科医

生培训工作安排，我委将在全市开展重庆市 2025 年中医医师规

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生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按照《关于印发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等文件的通

知》（国中医药人教发〔2023〕8 号）要求，符合以下条件者可

以报名。

（一）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

1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（包括港澳台），享有公民的

政治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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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拟在重庆市从事临床医疗工作且符合中医类别医师资格

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围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全日制本科

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（需取得学位证书），或者已从事临床医疗工

作，并取得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但未取得中级及以上职

称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

3．招录对象分为单位委派培训（以下简称“单位人”）和社

会化人员（以下简称“社会人”）。单位委派培训对象须征得委派

单位同意才能予以报考，进行资格审核时需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

书面同意报考意见，且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只针对重庆市内的委派单

位。

4．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5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招收：属定向生、委培生的；

现役军人；在本市或者外地参加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在培学员

或者退培未满三年的学员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。

（二）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

1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（包括港澳台），享有公民的

政治权利。

2．拟在重庆市从事全科医疗工作且符合中医类别执业助理

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围的三年全日制高职（专科）

毕业生，或者已在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

事全科医疗工作，并取得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人

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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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招录对象分为单位委派培训（以下简称“单位人”）和社

会化人员（以下简称“社会人”）。单位委派培训对象须征得委派

单位同意才能予以报考，进行资格审核时需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

书面同意报考意见，且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只针对重庆市内的委派单

位。

4．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5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招收：属定向生、委培生的；

现役军人；在本市或者外地参加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的在培学

员或者退培未满两年的学员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。

二、招生专业及名额

结合各培训基地申报情况、国家相关要求及基地建设评估情

况，全市拟计划招收 470 人（详见附件 1，若国家下达的年度招

生指标有变化，将另行调整）。

三、招生范围

单位人招收对象须为已在重庆市内医疗机构从事中医临床

工作的人员，社会人招收对象原则上应是拟在重庆市从事中医临

床工作的人员。

四、招生流程

信息发布→网上报名→资格初审→基地考核→择优录取→

调剂录取→拟录取人员资格复审→公布录取名单→领取录取通

知书→基地报到。

五、报名时间及资格初审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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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时间：2025 年 5 月 31 日-6 月 6 日，截止时间为 2025

年 6 月 6 日 18:00；

资格初审时间：2025 年 5 月 31 日-6 月 13 日，截止时间为

2025 年 6 月 13 日 18:00。

六、报名网址

重庆卫生人才网—重庆市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

全科医生培训报名入口

（https://www.cqwsrc.cn/hrcms/trainIndex.html?from=1）。

七、优先原则

（一）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志愿报考中医全科的人员优

先录取。

（二）同等条件下脱贫地区人员优先录取（重庆市）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区县、各单位及培训基地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市

卫生健康委做好年度招收工作，具体事宜详见招收报考须知（附

件 2）。

（二）各培训基地要加强中医全科紧缺专业的招收，优先落

实招收中医全科专业人员，中医全科专业招生计划人数比例在不

超过基地招收总数的前提下可酌情增加。培训基地要统筹兼顾协

同单位和所属地区的培训需求，并与有关院校共同做好专业型硕

士研究生并轨工作。

（三）各培训基地要按要求制定招收简章，明确招收专业、

数量、程序、培训期间待遇、住宿条件等，并加强宣传力度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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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好各种宣传渠道面向医学院校和社会进行宣传招生，重点宣传

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和“两个同等对待”等住培政策、招收简

章、规范化培训后住培学员岗位胜任能力提升的案例、基地特色

特点等方面内容，吸纳优秀医学生积极报考我市中医医师规范化

培训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市住培事务管理办公室孙老师，023—

63651371；报名系统技术支持刘老师，023—67617605；市卫生

健康委中医综合处龚老师，023—67705034。

附件：1．重庆市 2025 年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

全科医生培训招收计划

2．重庆市 2025 年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

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报考须知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2025 年 5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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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 2025年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
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生计划

序号 培训基地

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
中医助理全科医生
培训招生计划

小计 中医
中医全科

中医全科 其中订单定向

1 重庆市中医院 110 100 10 8 -
2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80 65 15 12 -
3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40 30 10 7 -
4 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 50 40 10 7 -
5 重庆市铜梁区中医院 50 40 10 7 -
6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 30
7 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 20
8 重庆市涪陵区中医院 20
9 云阳县中医院 15

10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
学校附属中医院 10

11 重庆市长寿区中医院 25
12 重庆市綦江区中医院 20

合计 330 275 55 41 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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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 2025年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
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报考须知

一、招收信息发布

培训基地根据 2025 年招收计划拟定招收简章，招收简章应

明确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和基地落实情况(务必置顶），招收专

业、招收计划、招收程序、学员权利责任义务、待遇保障情况（包

括薪酬、食宿、五险一金等），质量保障措施（明确相关的管床、

操作等教学指标），鼓励学员报名中医全科专业及优惠政策；支

持学员选报不多于 2 个志愿并服从调剂等内容。招收简章经基地

主要领导审定后，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前报市住培事务管理办公

室审核后，发布招收公告。报送邮箱：972188244@qq.com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报名方式：实行网上报名

重庆卫生人才网—重庆市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

全科医生培训报名入口

（https://www.cqwsrc.cn/hrcms/trainIndex.html?from=1）。

路径流程：注册获取用户名及密码，并填写个人信息、报考

志愿，提交个人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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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名时间：2025 年 5 月 31 日-6 月 6 日，报名截止时

间为 2025 年 6 月 6 日 18:00。

（三）提交照片：请报考人员在填报信息时上传个人电子照

片、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中医类别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

证等证件照片，照片模糊不清者不予审核通过。境外学历需提供

教育部出具的海外学历认证。

（四）填报志愿：每位报考人员限报 2 个志愿。报考人员填

报志愿时须认真阅读各培训基地的招生简章（查询网址

https://www.cqwsrc.cn/hrcms/articleColumn.html?id=18083999657

85587714&parentId=1808399007517147137&style=0），结合各培

训基地的招生条件填报志愿，填报后原则上不予更改。

三、资格初审与基地考核

（一）资格初审：考核工作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组织管理，

各培训基地负责具体实施。各培训基地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

审，资格初审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31 日-6 月 13 日，截止时间为

2025 年 6 月 13 日 18:00。培训基地审核通过后，报考人员凭本

人报名表（可在报名网站打印）及培训基地要求提交的材料参加

考核（单位人须提交单位同意报考证明）。

（二）考核方式：理论知识、技能操作考核和面试相结合的

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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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核程序：报考人员分别按第一志愿、第二志愿、调

剂录取分期进行。

（四）考核时间。

第一志愿：2025 年 6 月 19-20 日；

第二志愿：2025 年 6 月 26-27 日；

调剂录取：2025 年 7 月 1-2 日。

（五）考核结果公布时间。

第一志愿：2025 年 6 月 24 日前；

第二志愿：2025 年 6 月 30 日前；

调剂录取：2025 年 7 月 4 日前。

说明：1．调剂人员范围：已报名参加重庆市 2025 年中医医

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，但未被第一、二志愿录

取，且选择了同意调剂的人员。进入培训基地第一志愿、第二志

愿录取公示名单的报考人员，不再参与调剂。

2．报考人员须及时在报名网站查询考核结果。

3．培训基地应对拟招收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。

四、拟录取人员资格复审

各培训基地考核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，由市住培事务

管理办公室对拟录取人员进行资格复审。

五、录取名单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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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取名单将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或重庆卫生人才网—

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公示栏进行公示。

六、领取录取通知书、基地报到

相关事宜由市住培事务管理办公室另文通知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报考人员应符合报名条件，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及资

料，并对填报信息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在后续考核、资格复

审或培训过程中发现不实，立即取消录取或参培资格，并按有关

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报考人员填报相关志愿后，应及时查看审核状态，若

退回修改，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修改，逾期未修改的视为自动放

弃。

（三）报考人员自愿选择调剂或放弃调剂，若因此造成未被

录取的后果，由其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报考人员须提供准确无误的联系电话，并保持通讯畅

通。

（五）最终录取名单以市卫生健康委行文公布名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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